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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
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学习教育的通知》，要求在全党开展
树 立 和 践 行 正 确 政 绩 观 学 习 教 育 。
2026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
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
重要讲话时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
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
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
政绩。”这一论述为新时代党员干部
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
要求、指明了方向。树立和践行正确
政绩观既是党员干部创造经得起历
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的前提条
件，也是新时代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战略方针、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
队伍的关键抓手，更是马克思主义政
党坚守初心使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
性的本质要求。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
政条件下探索自我革命与执政规律的
关键阶段。面对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
的复杂局势、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困境
以及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
相结合，以高度的历史自觉与实践主
动，积极探索构建起以人民为中心、
求真务实、廉洁奉公这一契合局部执
政需求、贴合革命斗争实际、顺应人
民群众期盼的正确政绩观实践体系。
这些实践不仅深刻纠治了党内的不良
作风和倾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
终胜利筑牢了坚实的根基，更以宝贵
的历史经验与精神财富，为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纠正政绩观的错位偏差、树
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源头性、
关键性的历史镜鉴与精神滋养，充分
彰显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
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应对风险挑
战、强化管党治党、筑牢执政根基的
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

在延安时期，伴随执政区域的不
断扩大、治理体系的逐步完善、执政效
能的日益提升，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
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执政基础日益
巩固。但同时，局部执政环境下的权
力考验、传统治理观念的积弊以及非
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使部分党员干
部逐渐滋生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
不良作风。这一时期，相继发生“安塞
县一区合作社主任鲍汇元贪污案”“安
塞县一区合作社会计周步瀛贪污案”

“西北党校运输一队队长孙继武隐匿
代售赃物案”等典型案例，严重侵犯了
群众的切身利益，危害了党的执政根
基。毛泽东曾为官僚主义者精准画
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
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
不 通 ，八 面 威 风 ，久 坐 不 动 ，十 分 无
用。”这一经典论断深刻揭露了官僚主

义者闭目塞听、脱离实际、漠视群众、
滥用权力的核心特征，精准地揭示了
其背离党的性质宗旨、违背初心使命
的根本问题。由此，树立和践行正确
政绩观，成为这一时期全体共产党人
必修的一堂思想政治大课。

强化政治学习，筑牢政绩观根基

为纠正党员干部政绩观错位、权
力观偏差等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将
常态化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作为引导党
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
举措。这一时期的学习重点是马克思
主义理论。张闻天曾形象地比喻：马
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于我们的需要
正 如 空 气 之 对 人 一 样 ”。 1939 年 2
月，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中央干部教育
部，随后相继出台的 《关于干部学习
的 指 示》《关 于 在 职 干 部 教 育 的 指
示》《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
决定》 等一系列文件和指示，明确了
党员干部常态化开展政治理论学习的
具体要求。其中，1942 年至 1945 年
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对强化党员干
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以
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
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核心
任务。在此过程中，党员干部通过精
读 22 个 指 定 文 件 ， 进 行 系 统 地 学
习，有效破解了信念不坚、党性不
纯、脱离群众等突出问题。此外，中
国共产党创办马列学院、陕北公学等
干部教育院校，系统地开展理论培
训；分类组建学习小组，推进研讨交
流；设立“五五”学习节，进行考核
评比与先进表彰，营造比学赶超、争
先创优的浓厚学习氛围。经过上述举
措，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度融入党员干
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全过程，
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向马克思主义坚
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的转变。

调查研究是党员干部巩固政治理
论学习成效、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的重
要抓手，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的关键途径。 1941 年中共中央颁布
的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实 施 调 查 研 究 的 决
定》 中明确设置调研机构、规范调研
方法，为党员干部紧密联系群众、解
决群众难题提供了科学遵循。毛泽
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
等党中央与边区政府领导人围绕土
地、减租减息、军民关系等现实问
题，秉持“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
的态度深入基层调研、把握群众诉
求，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在实践中校准
政绩导向、强化宗旨意识。

党员干部通过理论学习与调查研
究相结合，重塑价值理念、掌握科学
的方法，有效纠治了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等不良作风，进一步强化了自身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随着党内“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
物”得到清除，党员干部以坚定的理
想信念与正确的政绩观，积极投身于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进程。

树立实干导向，把准政绩观标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守“以
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把“为人
民服务”的实际成效作为政绩评价的
标准，坚持正面立标与反面警示并
举、柔性引导与刚性约束结合，树立
起以实绩论英雄、以实干定优劣的鲜
明导向。

中国共产党将表彰先进模范、发
挥典型引领作用作为引导党员干部树
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途径，为
党员干部科学施政提供了可学习、可
借鉴的行为标杆。例如，习仲勋同志
坚持“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积极深
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成为践行群
众路线与大局观念的典范；马锡五秉
持“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的工作理
念，深入田间地头、倾听群众呼声真
正实现司法为民、案结事了；王震率
领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将荒滩戈壁
打造为“陕北的好江南”，生动诠释
了战斗与生产并重、务实为民的政绩
观；林伯渠、吴玉章等老一辈革命家
以身作则、廉洁勤政，用实际行动践
行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政绩追
求。 1944 年毛泽东发表 《为人民服
务》 的重要演讲，系统阐释了为人民
服务的核心要义，将对革命模范的纪
念表彰上升为全党宗旨教育、践行正
确政绩观的重大实践。

同时，中国共产党对背离人民立
场、违反组织纪律、贪污腐化等行为
以及官僚主义不良作风予以严肃处
置。例如，黄克功居功自傲、无视法
纪，因逼婚杀人被依法公开判处死
刑；肖玉璧利用职权贪污公款、损害
革命利益，党中央坚决严惩并公开通
报警示；刘力功拒绝执行党组织工作
分配，中央党务委员会于 1939 年决
定开除其党籍，并向全党公布；刘振
球因侵吞公款也受到严肃查处。此
外，边区政府制定施行 《边区公务员
考核奖惩暂行条例》，把干部忠实于
党的纲领政策、个人的德才素养与资
望、群众意识、工作态度及奉献精神
作为考核标准，以倒逼基层干部摒弃
形式主义虚功、务求工作实效，切实
把工作重心聚焦到解决群众的实际难
题、推动边区建设发展上来。

中国共产党既以先进典型引领正
确政绩观导向，又以惩教结合、标本
兼治的举措纠治各类错误倾向，正反
并举、刚柔并济，为党员干部树立和
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支撑。

健全制度规范，严守政绩观防线

以法正风、以法立规是中国共产
党确保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观的有力保障。自 1938 年起，陕甘
宁边区政府分别设立地方法规起草委
员会、法规草案审查委员会和法令草
案审查委员会等专门性的立法机构，
相继起草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党
员干部履职尽责划定规矩边界、明确
政绩导向。

1938年 8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
府公布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以立
法的形式明确贪污罪的十种法定情形
与分级量刑标准，以刚性的法律制裁
划定党员干部施政行为的底线。1939
年 4月正式颁布实施的《陕甘宁边区抗
战时期施政纲领》要求，“发扬艰苦作
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
除鸦片赌博”，推动边区构建务实廉洁
的政绩生态。1941 年 11 月通过的《陕
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以下简称《施政
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
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
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
者从重治罪”，彰显出党员干部践行正
确政绩观的纪律责任与行动自觉。

1942 年起草的 《刑法总、分则
草案 （初稿） 》 在“第二编分则草
案”的“违背职务罪”中明确规定了
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所涉及的量刑标准
与处置方式，将滥用职权、怠于职务
等行为纳入刑事规制的范围，有效纠
治了不作为、乱作为的错误政绩倾
向。 1943 年公布的 《陕甘宁边区简
政实施纲要》 提出了“坚持民主集中
制，统一领导，整饬政纪”“要改善
领导作风”“厉行节约”“巩固三三
制”等要求，通过制度规范优化政绩
决策流程，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求真务
实的政绩观。同年 5 月公布的 《陕甘
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 明确要求，政
务人员应履行“调查研究，深入检
查，总结经验”“公正廉洁，奉公守
法”“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等
责任与义务，推动正确政绩理念与日
常 履 职 实 践 深 度 融 合 。 1946 年 10
月，《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自治宪法
草案 （修正稿）》 中规定，“廉洁、
奉公、守法，负责完成任务，适时检
查与改进业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为一切文武公职人员应尽之义务
与责任”，从宪法高度规范了公职人
员的政绩导向。

上述法律法规从规范党员干部履
职尽责、强化纪律规范、优化政绩决策
等多维度协同发力，为引导党员干部
校准价值目标、规范施政行为提供了
清晰而明确的遵循，更为党员干部树
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了可靠的制
度屏障。

强化监督执纪，校准政绩观航向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构建起系统
多元的监督体系，既是局部执政条件下
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自我革命的关键
保障，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观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党的革命事业
发展筑牢了监督防线。

中国共产党的监督体系以党内监督
为核心主导。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
会通过的 《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
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
与纪律的决定》，明确由各中央局决定
在边区党委之下设置各级监察委员会，
规定其专司执纪监督，负责监察党员干
部对党章决议的执行情况、查处各类违
纪行为，为党内监督规范化奠定了基
础。中共七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党
章》 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及地方监察委员
会的产生方式与核心职权，规定其具有

“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
的控诉”的职责，为强化对党员干部的
日常监督、纠治政绩行为偏差提供了坚
实的组织保障。与此同时，边区政府同
步健全监督体系，成立审计处、行政督
察专员公署等专门监督机构，对政府各
部门进行全方位监督，并通过 《陕甘宁
晋绥边区暂行审计条例》《修正陕甘宁
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 等文
件，明确界定了两个部门的监督职责。
1943 年 4 月 《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
案》 中明确“各下级政府服从各该直辖
上级政府，各级政府一律服从边区政
府”，彰显出自上而下、层层落实的层
级化监督格局。1939 年 1 月 《陕甘宁边
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 指出边区参议
会享有“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
务人员”的职权。1946 年 10 月颁布的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健全检察制
度的有关决定》 进一步明确，各级检察
机关依法享有对触犯行政法规的公务人
员行使检举的法定职权。这些举措通过
规范监督职责、强化执纪问责，有效约
束了党员干部的权力运行与政绩实践。
前文所述的刘力功党籍开除事件，便是
党内监督在矫正党员错误政绩观方面发
挥效力的典型案例，通过严肃处理党性
不纯、政绩不正的党员干部，充分彰显
了党内监督的严肃性与约束性。这一时
期党内监督的显著特点是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
定》 规定，“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
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
与革命的需要”。1945 年党的七大上，
毛泽东指出，“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
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
批评和自我批评”，将批评与自我批评
升华为党的优良作风，为党员干部自我
反省、校准政绩导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此外，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发挥民
主监督、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协同发力

的重要作用，构建起多元联动、上下贯通
的 监 督 格 局 ，助 力 正 确 政 绩 观 落 地 生
根。毛泽东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
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
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深刻阐明了人民
监督的重要意义。1941 年 11 月召开的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遵
循“三三制”原则，将民主监督融入政权
运行全过程，吸纳基层群众代表参与干
部评议、核查干部履职成效等工作，让群
众真正有监督干部、评判政绩的权利。
这一时期的法制建设充分体现了民主监
督与人民监督的理念，例如，《陕甘宁边区
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提出要“发扬民
主政治”，“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
障人民有检举与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的罪
行之自由”；《施政纲领》进一步规定人民
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
非法行为之权利”；1946年 4月颁布的《陕
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从根本法的高度明确
了人民群众具有控告任何失职公务人员
的合法权利，为人民监督提供了坚实的法
律保障。舆论监督在这一时期同样发挥
了重要作用。以《解放日报》为代表的革
命报刊成为纠治错误政绩观的重要阵
地。1942 年刊登的《抓住中心干》一文
中，以“小言论”的形式批判了部分干部
在工作中主次失序、重心不稳的形式主
义倾向，及时引导干部回归务实政绩导
向。1943 年公开报道边区公粮征收过
重的问题，发表《党在春耕运动中要解决
的三个问题》等文章，曝光部分党员干部
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作风等错误行为。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中国
共产党人一脉相承、始终如一的价值追
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
政实践中探索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生
动地诠释了共产党人为民造福、实干兴
邦的执着坚守与责任担当。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
应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真抓实
干的作风、久久为功的韧劲履职尽责，
切实把延安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的历史经验转化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和治
国理政的实际成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筑牢坚实的根基。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探索
□ 李伟弟 王奕霏

法律史学何以经世致用？
——评《法律深处是人心》

□ 聂 鑫

在法治建设向纵深推进的当下，
法律史学如何跳出故纸堆，实现经世
致用的时代价值？西南政法大学的龙
大轩教授领衔所著的 《法律深处是人
心 ：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法 律 文 化 探 秘》

（以下简称 《人心》），以 43 个典型
历史案例为经纬，用“以案例讲制

度、以制度讲文化、以文化讲人性”
的创新笔法，给出了一个答案。

法律史学的经世致用，首先在于
“存史”，即精准保存中华法系的智慧
基因。考诸史籍可知，中华法系的智
慧基因，并非悬浮于史料中的抽象概
念，而是可以通过具体制度与司法实
践得以具象化的。《人心》 一书的价
值，首先在于系统梳理了这些散落于
历史长河中的法律智慧。书中选取的
案例上起先秦，下迄明清，涵盖“明
德慎罚”“亲亲相隐”“德主刑辅”等
核心思想，形成了一幅完整的中华传
统法律文化图谱。在“秦穆公亡马
案”中，秦穆公赦免误食骏马的三百

“野人”，并赐酒解毒，最终在战乱中
得其死力相助。这一案例生动诠释了

“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与现代司
法中的宽严相济原则一脉相承。而

“ 直 躬 证 父 案 ” 所 展 现 的 “ 亲 亲 相
隐”原则，从孔子主张的“父为子
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到现
代刑事诉讼法“不得强迫近亲属出庭
作证”的规定，跨越千年的制度传
承，彰显了中华法系对人性的深刻洞
察。书中对这些制度基因的精准挖
掘，避免了传统法律史研究重考据、
轻阐释的弊端，使读者得以触摸中华
法治文明的精神内核。

法律史学的经世致用，关键在于
“传智”，即搭建传统智慧与现代读者
的沟通桥梁。传统法律史研究常因语
言晦涩、体例僵化，难以被普通读者接
受，导致珍贵的法律智慧“养在深闺人

未识”。《人心》一书跳出了追求极致学
术严谨的“桎梏”，以故事化叙事打破
了专业壁垒。书中对“韩延寿巧断争
田案”的解读颇具代表性。作者先讲
述了韩延寿以闭门自省的方式感化争
田兄弟的案情，再引出“道之以德，齐
之以礼”的治理理念，最后落脚于当代
家事纠纷的调解智慧。其间穿插了县
官误解风土的诙谐桥段——太守询问

“此地风土如何呀”，县官答“风不大，
土 沙 也 不 乱 飞 ”；太 守 问“ 黎 庶 还 好
吗”，县官竟答“梨树今年开花少，估计
要 减 产 ”；太 守 生 气 说“ 我 问 的 是 小
民”，县官则急忙回答“下官小名‘狗
儿’”。这种叙事方式既化解了学术理
论的抽象感，又暗合了执法需察民情
的深层道理。正是这种有干货且有受

众感的写作方式，让“天下无讼”“以和为
贵”等传统理念摆脱了史料的束缚，成为
极易被现代社会理解、接受的治理智慧。

法律史学的经世致用，核心在于“化
用”，即实现传统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断
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意味着
历史研究必然带有当代视角，而法律史学
的生命力，正在于对现实法治问题的回
应。《人心》一书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将历
史与现实割裂，而是通过古今对话，让传
统法律智慧焕发新生。在基层治理层面，
书中“韩延寿巧断争田案”所体现的道德
教化与纠纷调解相结合的方式，与当下

“枫桥经验”强调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镇”异曲同工。在司法实践中，西汉“董
仲舒决疑案”展现的“君子原心”思想，强

调审案需探究动机，与现代刑法中的主客
观相统一原则高度契合。而“里革断网谏
君案”所蕴含的生态保护理念，从春秋时
期“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
的规定，到当代生态法治建设，彰显了传
统智慧的穿越时空之力。这些古今呼应
的案例证明，法律史学是能够为当代法治
建设提供丰富滋养的思想宝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
明确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此，

《人心》一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时代意
义。它不仅回答了“法律史学何以经世
致用”的核心命题——以存史为基、以传
智为桥、以化用为魂，更为法律史学研究
提供了范式借鉴。当“民惟邦本”的民本
理念融入当代法治建设，当“明德慎罚”
的慎刑思想滋养现代司法实践，当“天下
无讼”的价值追求助力基层治理，法律史
学便真正实现了从史料到智慧、从传统
到当代的跨越。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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